
教育部因應國小校園安全的防處具體措施 

(文/ 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馮才倉提供)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發生女童慘遭校外人士割喉致死案，教育部所屬全體同仁深表

震驚與惋惜，為避免類似校外人士侵入校園傷害學童事件再次發生，並有效維護全體師生

安全，教育部國教署已針對校園師生安全維護相關工作，積極研擬具體應處作為。 

該事件對學校師生造成心理衝擊，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已於 6 月 1 日指派 10 名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到校進行 9 場安心演說；對個案班級及通報學生就讀班級進行 4 場班級

輔導；另針對目睹學生、社團教師、劉生導師及通報需要關懷學生等進行個別輔導；也對

任課老師及事發當天協助處理緊急狀況之老師進行 1 場減壓團體輔導，觀察學生接受專業

輔導後，目前絕大部分學生已能正常作息，適時抒發情緒。臺北市政府持續指派輔導人員

駐點於學校，協助學校輔導團隊進行師生會談、諮詢、輔導等各項工作，並陪同輔導團隊

進行家訪，關懷情緒較明顯受影響的學生及家長，提供處遇性輔導；同時與衛生局社區心

衛中心合作，引進適切資源，協助家長及教師後續諮商輔導處遇。 

國教署於 104 年 6 月 1 日已函發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應利用教育及

警政聯繫平臺，定期邀集警政、社政、衛生及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等單位，以整合學校、

家庭、社區及社會資源，因地制宜訂定防處措施，並指導學校完善各項校園安全防護機制；

並應配合相關訪視時機，驗證轄屬學校安全防護軟、硬體設施（備）之建置情形，必要時，

提供適切精（改）進建議及經費補助。 

為有效維護校園安全，國教署針對「師生自我防護知能」、「建構完善警監系統」、「落

實人車進出管制」、「加強校園安全巡查」、「建立雙向聯繫合作」及「精進緊急應變能力」

等六個面向研擬校園安全維護具體作為： 

一、師生自我防護知能：各校應利用相關課程或集會時機，加強學生安全意識及被害

預防觀念教育宣導。 

二、建構完善警監系統：全面檢視校園警監系統，優先編列經費購置裝設，以透視死

角、消除死角。 

三、落實人車進出管制：對進出校園人車應詳加辨識，如接獲自稱親友辦理會客，警

衛應先查證身分，詢問到校事由，通知班級導師或代理人員，避免不明人士直接入班，並

於會客室或接待場所由學務人員等陪同學生與訪客見面，如緊急事件需離校，應完成請假

程序，以防杜危安情事發生。 

四、加強校園安全巡查：學校警衛、保全人員，除注意校園警監系統外，需加強定點



巡查次數；另學校行政同仁應落實巡堂，發現可疑人、事、物應確實提高警覺，積極妥慎

處理。同時，校方可結合社區人力資源，並鼓勵家長志工協助校園安全巡檢工作，以共同

維護校園安全。 

五、建立雙向聯繫合作：各校應依「維護校園安全支援協定書」，與轄區警政單位建

立聯繫合作與通報機制。必要時，得請求警方協助校園周邊巡邏及學生上、下學安全維護

勤務。 

六、精進緊急應變能力：繪製校園安全地圖及校園周邊危險熱點地圖公告宣導；另每

學年實施人為災害演練至少一次，藉以檢視學校現有緊急應變編組及運作機制，並精進校

屬人員遭遇突發事件應變能力。 

重申各國中、小學校應依據本部訂頒「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執行各項校園

安全防護工作。為提升校園安全防護強度，避免憾事再生，國教署將加強督導並要求各縣

（市）政府指導轄屬學校，應考量學校特性，結合社區資源，建置校園安全防護機制，持

續充實軟、硬體設備，另應重視學生課後照顧相關事宜如後： 

一、各校每學期定期調查所屬學生課後照顧狀況，邀集課後照顧單位（如安親班、補

習班）代表召開座談會，說明相關行政與校園安全配合事項，建立聯繫機制，並將相關措

施透過家長聯繫函、班親會等方式轉達家長知悉。 

二、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輔導轄區內課後照顧單位每學期應建立所屬學生家長及就

讀學校聯繫名冊，並建立聯繫機制，以即時聯繫與協助學生突發狀況處置，並列為安全維

護稽查項目。 

為完善各級學校安全防護機制，避免校園危安事件肇生，國教署訂於本週召集各縣(市)

政府及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校園安全業務承辦人，針對目前校園安全防護工作規劃與運

行機制實施通盤檢討，以有效確保校園安全。 


